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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验收
 (
申请人
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
)
 (
到
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股
申请
)

 (
受理
在5个工作日内受理
)

 (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
) (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进人正式办理期限。
) (
不属于
验收
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




 (
现场验收
专家现场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和建议，专家组长根据验收的专家意见，出具是否予以验收通过的结论
)审查后认为需要
 (
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股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实地验收的


 (
申请人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整改
) (
决定
依法作出验收意见
)

 (
同意的,制作文书
)
 (
不同意的,制作文书，说明理由
)
 (
依法公开
)
 (
送达
通知申请人
)

承办机构：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股
服务电话：6537699
监督电话：6537678





















22、矿业权设定抵押备案

 (
申请人
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
)

 (
邮寄申请
) (
窗口直接申请
) (
网上申请
)

 (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
0.5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收件单》。
)


 (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
5
个工作日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 (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进人正式办理期限。
) (
不属于
备案
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
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



 (
审查
地质矿产管理股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
 (
审核决定
在承诺4日内，做出同意备案或不予备案的决定，决定日期为办结日，需延长办理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告知申请人。
)


 (
做出同意备案的，制定书面决定、送达。
) (
做出不予备案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




承办机构：地质矿产管理股
服务电话：6518397
监督电话：6537678 
 
23、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
申请人
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
)
 (
到地质矿产管理股申请
)

 (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
0.5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收件单》。
)


 (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
5
个工作日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 (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进人正式办理期限。
) (
不属于
备案
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
,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
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



 (
审查
地质矿产管理股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

 (
审核决定
在承诺4日内，做出同意备案或不予备案的决定，决定日期为办结日，需延长办理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告知申请人。
)

 (
做出不予备案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 (
做出同意备案的，制定书面决定、送达。
)


承办机构：地质和矿产管理股
服务电话：6518397
监督电话：6537678
  


24、矿产资源统计 

 (
申请
矿业权人根据评审备案结果申请登记
)

 (
生成矿产资源登记书
使用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系统软件录入登记数据，生成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
)
 (
填写有误,说明原因，退回修改
)

 (
评审机构审核
评审机构对登记书进行审查、签字、盖章
)

 (
地质矿产管理股负责人审查、签字、盖章
)

 (
存档，建立矿产资源储量登记数据库
)







承办机构：地质矿产管理股
服务电话：6518397
监督电话：6537678












25、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批准 

 (
申请
申请人
到
地质矿产管理股
提出申请
)

 (
受理
地质矿产管理股工作人员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完成材料受理工作
)


 (
办结
根据决定，对申请人申请事项予以办结，出具证照或文件批复
)






承办机构：地质矿产管理股
服务电话：6518397
监督电话：6537678


















26、对个人或社会投资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复垦项目设计书的审查


 (
申请人
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
)
 (
到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股申请
)

 (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收件单》。
)


 (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要求补正。
) (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进人正式办理期限。
) (
不属于
备案
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
,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
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



 (
审查
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
股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

 (
审批
局领导审批
)
 (
未通过的，在1个工作日内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
)
 (
通过的，制定书面决定、送达。（2个工作日内）
)


承办机构：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股
服务电话：6537699
监督电话：6537678

27、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
申请人
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竣工核实技术报告）
)

 (
到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
申请
)

 (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
或1个工作日内
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收件单》。
)


 (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或1个工作日内
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
) (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进人正式办理期限。
) (
不属于
许可
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
,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
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



 (
决定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
审核决定
)

 (
规划核实审查通过，统一出证窗口核发《建设工程规划核实证》。
) (
规划核实审查未通过,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





承办机构：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
服务电话：6512199
监督电话：6537678



28、建设工程验线 

 (
申请人
)

 (
建设工程基础、管线等隐蔽工程完工后，到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
申请
)

 (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
或1个工作日内
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收件单》。
)

 (
受理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
派员随同勘测单位到现场，由勘测单位根据修改性详细规划方案实施验线测绘，制作验线记录（3个工作日内）
)




 (
审查
股室依法对验线记录进行审核，并签字确认(3个工作日内)
)

 (
送达通知申请人
)

承办机构：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
服务电话：6512199
监督电话：6537678









29、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情况认定

 (
申请人
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
)

 (
到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
申请
)

 (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
或1个工作日内
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出具《申请材料收件单》。
)


 (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
或1个工作日内
出具《补齐补正通知书》
。
) (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进人正式办理期限。
) (
不属于
许可
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
,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
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



 (
审查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
依法审查
)
 (
决定
分管领导作出认定或不予认定的决定
)


 (
做出不予认定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 (
统一出证窗口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承办机构：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股
服务电话：6512199
监督电话：6537678





29.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
案件来源（上级交办、下级上报、有关部门移送、信访、动态巡查、新闻媒体披露）
)


 (
一般程序
)

 (
执法人员按法律规定和程序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符合立案条件的，十个工作日予以立案。
)



 (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当事人、检查勘测、拍照录音摄像、查阅和复印相关材料、委托鉴定等）
)



 (
案件调查完毕，执法人员拟写案件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


 (
案件审批
)

 (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
)


 (
拟处罚的，向当事人发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
。
) (
违法行为轻微，已发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或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处罚。
)
 (
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






 (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陈述和申辩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
) (
在拟给与较大数额罚款或者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







 (
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召开听证会。
)






 (
需要改变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
 (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认真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采纳。
)



 (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并依法送达当事人，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报送相关机关报备。
)



 (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


 (
归档
)


承办机构：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察大队
服务电话：6532957
监督电话：6537678

30.对违反地质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
案件来源（上级交办、下级上报、有关部门移送、信访、动态巡查、新闻媒体披露）
)


 (
一般程序
)

 (
执法人员按法律规定和程序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符合立案条件的，十个工作日予以立案。
)



 (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当事人、检查勘测、拍照录音摄像、查阅和复印相关材料、委托鉴定等）
)



 (
案件调查完毕，执法人员拟写案件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


 (
案件审批
)

 (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
)


 (
拟处罚的，向当事人发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
。
) (
违法行为轻微，已发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或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处罚。
)
 (
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






 (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陈述和申辩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
) (
在拟给与较大数额罚款或者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







 (
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召开听证会。
)




 (
需要改变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
 (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认真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采纳。
)



 (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并依法送达当事人，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报送相关机关报备。
)



 (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


 (
归档
)


承办机构：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察大队
服务电话：6532957
监督电话：6537678







31.对违反测绘管理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
案件来源（上级交办、下级上报、有关部门移送、信访、动态巡查、新闻媒体披露）
)


 (
一般程序
)

 (
执法人员按法律规定和程序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符合立案条件的，十个工作日予以立案。
)



 (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询问当事人、检查勘测、拍照录音摄像、查阅和复印相关材料、委托鉴定等）
)



 (
案件调查完毕，执法人员拟写案件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


 (
案件审批
)

 (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
)


 (
拟处罚的，向当事人发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
。
) (
违法行为轻微，已发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或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处罚。
)
 (
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






 (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陈述和申辩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
) (
在拟给与较大数额罚款或者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







 (
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召开听证会。
)






 (
需要改变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
 (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认真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采纳。
)



 (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并依法送达当事人，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报送相关机关报备。
)



 (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履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


 (
归档
)


承办机构：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察大队
服务电话：6532957
监督电话：6537678

